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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橡胶”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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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存储制度。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1,961.23 万元，与募集

资金账户应有余额-3,775.73 万元存在 5,736.96 万元的差额，此差额为募集资金存

放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 5,736.96 万元。 

үȁ♅ ᾳ 

̂У̃♅ ᾳ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海南橡胶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了《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ǀ情此差额为募

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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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海南橡胶募集资金总余额为 1,961.23 万元，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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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 24 日，海南橡胶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

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并经 2013 年 5 月 24 日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

批准，从 2013 年起终止实施该项目。详情请见海南橡胶 2013 年 4 月 26 日披露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2ȁ ₁ →  

由于公司募投项目—橡胶树气态刺激割胶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无法对每一株

橡胶树因采用气态刺激割胶技术而增加的产量进行具体量化，因此该募投项目无

法进行单独核算。 

2013 年 4 月 24 日，海南橡胶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

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并经 2013 年 5 月 24 日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

批准，从 2013 年起终止实施该项目。详情请见海南橡胶 2013 年 4 月 26 日披露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Ь̃♅ Ἴ ὡ ᾳ 

公司无以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 ̃ ♅ Ἱ ╟ ᾳ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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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同意公司将 7,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14 年 10 月 30 日，海南橡胶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意见如下：“公司本次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严格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既可降低财务费用，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且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的正常进行。” 

2015 年 2 月 16 日，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7,000 万元已全部归还至

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ҷ̃ ᴍ♅ ᴳ ᾳ 

公司将募投项目尚未使用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接受中信证券、开户行

的监管。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本年度已使用 11,045.10 万元，累计

使用 451,530.86 万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1,961.23 万元，与募集资金账户应有

余额-3,775.73 万元存在 5,736.96 万元的差额，此差额为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的

利息收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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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气态刺激割胶的设备和安装人工成本上涨，导致投入产出比较低，项目投资

效益不如胶园更新种植建设项目。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

导工作指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文件的规定，

关于终止开割树防雨帽技术推广应用和橡胶树气态刺激割胶新技术推广应用两

个募投项目议案，经海南橡胶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监事会发表意

见如下：“终止开割树防雨帽技术推广应用和橡胶树气态刺激割胶新技术推广应

用这两个募投项目，是基于过去两年推广应用效果未达预期的客观情况合理作出

的决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公

司对终止该两个募投项目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同意公司终

止上述募投项目”。 

公司三位独立董事也发表了独立意见一致同意该项议案。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如下：“防雨帽技术和橡胶树气态刺激割胶新技术是新的技术推广应用，存在不

确定性，经过过去两年的推广应用，实施效果未能达到预期，公司合理终止开割

树防雨帽技术推广应用和橡胶树气态刺激割胶新技术推广应用这两个募投项目，

两个募投项目的终止对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产生影响, 并有利于减少投资风险，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

同意终止以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上述两个项目终止后剩余资金 5,346 万元，用

于投入胶园更新种植建设项目。 

ҷȁ♅ ᴳ ѐ  

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  

Ὡȁ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海南橡胶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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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

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履行了合法程序，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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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新技术正常树、更新强割树和死皮停割树上应用均表现出一定的效果。但是，随着物价上涨，气态刺激割胶的设备和安装人工成

本上涨，导致投入产出比较低，项目投资效益不如胶园更新种植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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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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